
公 共 衛 生 必 要 措 施 （食品衛生法施行規則附表第17、第18）
<註釋> 具有法律效力的是日文的法律法規，翻譯版僅作為幫助理解的參考資料。官方詳細資料請參閱日文版的食品衛生法施行規則。

一般衛生管理相關事宜 （附表第��）

任命食品衛生負責人等
�. 從事法第��條第�項規定之經營者（包含適用於同法第��條第�項之情況，以下於本表稱

為「經營者」），必須決定食品衛生負責人。惟，第��條之�第�項各號規定之經營者則
不在此限。另，同法第��條規定之食品衛生管理人得兼任食品衛生負責人。

�. 食品衛生負責人必須符合下列任一項。
(�) 符合法第��條規定之食品衛生監視員或同法第��條規定之食品衛生管理人之資格條件
(�) 廚師、製菓衛生師、營養士、船舶料理士，屠宰場法（����年法律第���號）第�條規
定之衛生管理負責人或同法第��條規定之作業衛生負責人或食用家禽處理事業規制及食用
家禽檢查相關法律（����年法律第��號）第��條規定之食用家禽處理衛生管理人
(�) 參加都道府縣知事等舉辦之講習會或都道府縣知事等認可之正當講習會者

�. 食品衛生負責人必須遵守下列事項。
(�) 定期參加都道府縣知事等舉辦之講習會或都道府縣知事等認可之正當講習會，致力於
學習食品衛生相關的新知識見解（限法第��條之營業（包含適用於同法第��條第�項之情
況））
(�) 遵守經營者的指示，從事衛生管理。

�. 經營者應尊重食品衛生負責人的意見。
�. 食品衛生負責人應為了遵守第��條之�第�項規定，應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並對經營者

告知必要意見。
�. 處理河豚的經營者，必須交由具備河豚種類鑑別相關知識及去除有毒部位之技術等的都道

府縣知事等認可人士來處理河豚，或在該人士見證下，由其他人士處理河豚。

廢棄物及排水之處理
�. 應規定廢棄物的保管及其廢棄方法之步驟。
�. 廢棄物的容器應與其他容器明顯區別，並保持清潔，以防止廢液滲漏或產生異味。
�. 除非認為有可能防止發生食物衛生危害外，廢棄物不得保管於處理或儲存食品或添加劑之

區域（包括相鄰區域）。
�. 廢棄物應存放在可以妥善管理的地方，以免對周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
�. 對廢棄物和污水進行適當處理。

食品或添加劑處理人員的衛生管理
�. 食品或添加劑處理人員（以下稱「食品等處理人員」）的健康檢查應以為了防止食品衛生

危害發生而掌握必要健康狀態之目的實施。
�. 都道府縣知事等指示食品等處理人員應接受糞便檢查時，則應指示食品等處理人員接受糞

便檢查。
�. 若食品等處理人員出現下列症狀，應致力於掌握該症狀的詳細情況，並判斷是否需要就醫

以及是否需要停止處理食品或添加劑的工作。
(�) 黃疸
(�) 腹瀉 
(�) 腹痛
(�) 發燒
(�) 皮膚的化膿性疾病等
(�) 耳、眼或鼻部出現分泌物（僅限於可能感染傳染性疾病等的情況）
(�) 噁心及嘔吐

�. 皮膚有外傷者從事作業時，應使用具耐水性的敷料覆蓋患部。此外，有可能因嘔吐物等而
遭污染的食品或添加劑應廢棄。若於設施嘔吐，應立即使用殺菌劑適當消毒。

�. 食品等處理人員從事食品或添加劑的處理作業時，應穿著符合目的之專用作業服，如有需
要，應戴上帽子和口罩。此外，在工作場所內應穿著專用鞋履，並且不得穿著在工作場所
內使用的鞋履離開規定場所。

�. 食品等處理人員不得攜帶可能妨礙洗手或導致異物混入的裝飾品或其他物品進入處理食品
的場所。

�. 食品等處理人員使用手套時，原則上應使用直接接觸原料等之部位爲具耐水性材質的手
套。

�. 食品等處理人員應剪短指甲並洗手，維持手指乾淨，以防食品衛生危害發生。
�. 食品等處理人員在如廁後及生鮮原料或加熱前原料的處理作業結束時，應充分洗淨並消毒

手指。此外，若使用免洗手套處理生鮮原料或加熱前原料，應於作業後更換手套。
��. 食品等處理人員在處理食品或添加劑時，從防止食品衛生危害的角度出發，不得作出以下

行為。
(�) 使手指、用具或容器包裝遭受不必要的污染。
(�) 吐痰或吐口水。
(�) 打噴嚏或咳嗽的飛沫混入食品或添加劑中，或有混入之虞的行為。

��. 食品等處理人員不得於規定場所以外之處更衣、抽菸及飲食。
��. 食品等處理人員以外的人士進入設施時，應換上乾淨的專用作業服，並遵守本項所示之食

品等處理人員的衛生管理規定。

進行食品檢驗
�. �次烹飪同一食品���份或�天���份以上並提供的經營者，應於適當期間分別保存原料及

烹飪完成的食品。此外，原料應以購買時的狀態保存，不得清洗和消毒等。
�. 若為�的情況，則應記錄並保存烹飪食品的提供對象、提供時間（如屬運送及供應熟食的

情況，則為搬出該食品的時間）及提供數量。

提供資訊
�. 為了讓消費者安全飲食，經營者應致力於提供採取、生產、進口、加工、烹飪、儲藏、搬

運或販售之食品或添加劑（以下於本表稱為「產品」）的必要資訊給消費者。
�. 經營者得到產品的健康受害（限受到醫生診斷該症狀起因或有可能起因於該食品或添加

劑。於�亦同）相關資訊及違反法律的資訊時，應致力於提供該資訊給都道府縣知事等單
位。

�. 經營者（限第��條之�第�項各號規定者）應收集特定保健用食品及食品標示標準第�條第
�項第��號規定的功能聲稱的食品（含有指定成分等的情況除外。）的健康受害相關資
訊，同時在得到有此等食品相關健康危害發生及擴大之虞的資訊時，無論�的規定，應立
即將該資訊提供給都道府縣知事等單位。

�. 經營者得到不可否定產品有可能造成異味或異臭發生、異物混入及其他健康危害的資訊
時，應致力於將該資訊提供給都道府縣知事等單位。

回收與廢棄
�. 經營者在起因於產品的食品衛生危害已發生或有可能發生時，從防止對消費者的健康造成

任何危害的角度，應制定回收相關責任制度、提醒消費者的方式、具體的回收方法及向處
理該食品或添加劑的設施所在地區管轄都道府縣知事等報告的步驟，以迅速且適當地回收
該食品或添加劑。

�. 回收產品時，應與非回收對象之產品區分，並保管回收的產品，妥善廢棄等。

搬運
�. 搬運食品或添加劑使用的車輛、貨櫃等應根據需要洗淨及消毒，以防食品、添加劑或其容

器包裝遭污染。
�. 車輛、貨櫃等應維持乾淨的狀態，並透過維修等維持適當的狀態。
�. 混載食品或添加劑及食品或添加劑以外的貨物時，為了防止遭食品或添加劑以外的貨物污

染，應根據需要將食品或添加劑裝進適當的容器等，進行區分。
�. 搬運過程中的食品或添加劑應進行管理，以防遭塵埃及尾氣等污染。
�. 用於搬運不同食品或添加劑以及食品或添加劑以外的貨物的車輛、貨櫃等時，應利用有效

的方法洗淨，並在必要時進行消毒。
�. 散裝的食品或添加劑應根據需要使用食品或添加劑專用車輛、貨櫃等，並標明為食品或添

加劑專用。
�. 應注意搬運過程中的溫度及濕度管理。
�. 應依據搬運過程中的溫度及濕度來設定配送時間，並進行適當的管理，以防超過規定配送

時間。
�. 以配送的方式提供烹飪食品時，應考量供膳前的時間，進行適當管理。

設施衛生管理
�. 應定期清掃設施及其周邊，在設施運轉時應維持乾淨的狀態，以防發生食品衛生危害。
�. 生產、加工、烹飪、儲藏或販售食品或添加劑的場所，不得放置不必要物品等。
�. 設施的內牆、天花板及地板應維持乾淨的狀態。
�. 設施內應有充足的採光、照明及通風，並根據需要進行適當的溫度及濕度管理。
�. 原則上，窗戶及出入口不得維持在開放的狀態。若要維持在開放的狀態，必須實施防止塵

埃、老鼠及昆蟲等進入之措施。
�. 排水溝應進行清掃，以防止固態物流入，確保排水正常，若排水溝破損，應立即維修。
�. 廁所應隨時維持乾淨，並定期清掃及消毒。
�. 請勿將動物飼養在處理或儲存食品或添加劑的區域。

設備等的衛生管理
�. 為了保持衛生，機械用具應依其用途適當使用。
�.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應洗淨及消毒，並衛生地保管在規定場所，以防金屬片、異物或化學物

質等混入食品或添加劑之中。此外，發生故障或破損時，應立即維修並進行保養，以便正
常使用。

�. 若使用清潔劑清洗機械用具及其零件，應以適當的方法使用清潔劑。
�. 溫度計、壓力計、流量計等測量器具類及用於滅菌、殺菌、除菌或淨水之裝置，應定期檢

查其功能，並記錄檢查結果。
�. 器具、清掃用機材及保護用具等有可能接觸食品或添加劑的物品，應在污染或每次作業結

束後用熱水、蒸氣或消毒劑等消毒並乾燥。
�. 關於清潔劑、消毒劑及其他化學物質，在處理時要非常小心，同時根據需要在裝有這些物

質的容器包裝上標示內容物名稱等，防止混入食品或添加劑中。
�. 設施設備的清掃用器材應依其用途適當使用，同時在每次使用後洗淨、乾燥，並保管在規

定場所。
�. 洗手設備應備有肥皂、擦手紙巾等及消毒劑，並且必須進行維護，以便適當洗手和乾燥雙

手。
�. 清潔設備應保持乾淨。

��. 在都道府縣等之確認下兼用洗手設備及清潔設備時，則應在每次出現污染時進行清潔。
��. 食品輻照業應使用化學劑量計至少每個工作日檢查一次吸收劑量，並將結果記錄保存兩

年。

管理使用的水等
�. 生產、加工或烹飪食品或添加劑時使用的水應為水道法（����年法律第���號）第�條第�

項規定之供水事業依同條第�項規定之專用水道或同條第�項規定之簡易專用水道供給的水
（於附表第��第�號稱為「水道事業等供給的水」）或適於飲用的水。惟，用於冷卻及其
他對食品或添加劑之安全性沒有影響的工序則不在此限。

�. 使用適於飲用的水時，應�年進行�次以上的水質檢查，並保存成績書�年（若提供的食品
或添加劑在使用或消費以前的期間為�年以上，則為該期間）。惟，若因意外災害而導致
水源等有污染之虞，則應隨時進行水質檢查。

�. 得知上述檢查結果未達�之條件時，應立即停止使用。
�. 若使用儲水槽，應定期清掃儲水槽，保持乾淨。
�. 使用適於飲用的水時，若有設置殺菌裝置或淨水裝置，應定期確認該裝置正常運作，並記

錄其結果。
�. 直接接觸食品的冰塊應利用從適當管理的供水系統提供，符合�之條件的水來製作。此

外，冰塊須以衛生的方式處理和貯存。
�. 若要再利用使用過的水，應進行必要處理，以防影響食品或添加劑之安全性。

防鼠防蟲措施
�. 設施及其周圍應維持可適當進行維護管理的狀態，排除老鼠及昆蟲的繁殖場所，同時於窗

戶、門扉、吸氣排氣口設置紗網、誘捕裝置及排水溝蓋子等，防止老鼠及昆蟲進入設施
內。

�. �年應實施�次以上的老鼠及昆蟲驅除作業，並將實施記錄保存�年。惟，關於老鼠及昆蟲
的出現場所、棲息場所及進入路徑、受害狀況，若在定期實施統一調查，並基於該調查結
果採取必要措施等後，得到達成該目的之方法，則得以符合該設施之狀況的方法及頻率實
施。

�. 若使用滅鼠劑或殺蟲劑，應在處理時要非常小心，以防污染食品或添加劑。
�. 為了防止老鼠及昆蟲造成污染，原料、產品和包裝材料等應放入容器內，保存於遠離地板

及牆壁的場所。一旦打開，產品應存放在有蓋的容器中，或採取其他措施防止污染。



為了防止食品衛生危害發生，
特別重要的工序管理措施相關事項（附表第��）

販售
�. 應預估販售量，決定適當的進貨量。
�. 不得以暴露在陽光直射下等不適當的溫度販售，應進行管理。

 
教育訓練

�. 應對食品等處理人員提供必要的衛生管理教育。
�. 為處理化學品的人員提供教育和訓練，以確保他們能夠安全地處理所使用的化學品。
�. 應定期驗證�及�中教育和培訓的有效性，並根據需要審查教育內容。

其他
�. 在防止發生食品衛生危害的必要範圍內，盡力準備和保存與所處理的食品或添加劑有關的

採購來源、生產或加工狀態、裝運或販售目的地，以及其他必要事項的記錄。
�. 對生產或加工的產品進行自主檢查時，應致力於保存該記錄。

依據HACCP的衛生管理
�. 分析危害因素

依照食品或添加劑的生產、加工、烹飪、搬運、儲藏或販售工序，應列出可能造成食品衛
生危害的因素（以下於本表稱為「危害因素」）一覽表，並制定控制這些危害因素的措施
（以下於本表稱為「管理措施」）。

�. 確定關鍵控制點
為防止前項確定的危害因素的發生、將其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應確定包含採取管
理措施的工序（以下於本表稱為「關鍵控制點」）。

�. 制定管理標準
應制定防止各關鍵控制點的危害因素發生、將其消除或降低至可接受水準的標準（以下於
本表稱為「管理標準」）。

�. 制定監控方法
應針對關鍵控制點的管理制定連續或高頻度掌握其實施情況（以下於本表稱為「監控」）
的方法。

�. 制定改善措施
應針對各關鍵控制點制定監控結果顯示偏離管理標準時的改善措施。

�. 制定驗證方式
應制定定期驗證前述各項規定措施內容有效性的步驟。

�. 製作記錄
應依經營規模及業態建立前述各項規定措施內容的相關文件及其實施紀錄。

�. 法令第��條之�所定義的經營者
法令第��條之�所定義的經營者（包括按第��條之�第�號規定的規模生產添加劑的企業經
營者。），依其處理的食品特性或營業規模，簡化前述各項事項並採取必要的公共衛生保
障措施。


